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河南师范大学
加强听课工作若干规定（修订）

为了进一步完善学校的听课制度建设，加强课堂教学质量监

控，突出教学工作的中心地位，特修订本规定。

一、听课任务

1．校党政领导每人每学期至少听课 4 学时（其中须包括思

政课 2学时），主管教学的副校长每学期至少听课 6学时；

2．教务处正、副处长，学生处正、副处长（学工部正、副部

长），校团委正、 副书记，每人每学期至少听课 6学时；

3．各教学单位党政领导每人每学期至少听课 4 学时；其中

主管教学的副院长每人每学期至少听课 6学时；

4．各教学单位教学秘书、教务处各科室科长每人每学期至少

听课 2学时；

二、听课要求

1．听课领导或教师必须提前到达教室；

2．事先不通知授课教师；

3．每次至少听课 1学时；

4. 听课后应及时与授课教师交换意见并就环境设施、教风、

学风等方面的问题及时与相关单位交流沟通，反馈信息。

5．听课人员要认真填写《河南师范大学听课记录评议表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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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听课评议表的汇总与意见反馈

1．校领导及各职能部门的《听课记录评议表》应及时交教务

处，由教务处负责汇总、反馈和存档；

2．各教学单位的《听课记录评议表》由各教学单位负责汇总、

反馈和存档。

四、其他

1.本规定从发布之日起开始实行，原《河南师范大学关于加

强听课工作的若干规定（修订）》（校教字〔2006〕35 号）同时废

止。

2.本规定由教务处负责解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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